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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興國中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 

獎助學金第一次公告（2024/08/30） 

欲申請獎學金的同學請注意： 

1. 請自行到教務處註冊組詢問及索取申請表 

2. 請注意申請截止日，超過時間將不受理申請                 有任何問題請洽教務處註冊組（#203） 

序號 名稱 申請資格 
各校 

名額 
證明文件 

申請 

截止日 

1 

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心

臟病兒童基金會：心

臟病童獎勵學金 

1.曾於中華民國心臟病兒童基

金會合約醫院接受心臟導

管治療或外科手術治療的

心臟病童。 

無限制 

1.申請表 

2.心臟病童獎勵學金疾病診斷表 

3.前學年成績單正本 

4.健保 IC卡影本 

5.作文（題目：與先天性心臟病同行） 

9/23 

（一） 

2 

財團法人台中縣林賴

足女士教育基金會：

113 學年度國中工讀

助學金 

1.因單親或失親、家庭突發變

故、家境清寒之學生。 

註：評選通過後，本學年工讀

時數須滿 42小時。 

每校限 

1名 

1.工讀助學金申請表 

2.成績單影本 

3.學生證影本或在學證明書 

4.個人資料告知義務履行說明書 

5.於 114年 6月底前須繳交「工讀時數表、心得

報告」 

9/18 

（三） 

3 

114 年度第 1 梯次教

育部學產基金補助學

校培訓具特殊專長弱

勢學生計畫案 

1.中低收入戶家庭學生。 

2.低收入戶家庭學生。 

3.其他經學校實地訪視結果家

庭經濟陷於困境之身心障礙

及原住民學生。 

4.最近三年內，於校外得獎、

公開表演展示或拒其他特殊

優異事蹟表現，並應具有攝

影或錄影音記錄、邀請函、

海報等相關文件或其他資料

足資證明者。 

無限制 

1.申請書 

2.計畫書（包括計畫負責人、緣起、目的、期程、

執行方式、經費明細、預期效益等） 

3.經費概算表 

4.專業人員指導名冊 

5.學生在學證明書及身分清冊 

6.最近三年內，於校外得獎、公開表演展示或拒

其他特殊優異事蹟表現，並應具有攝影或錄影

音記錄、邀請函、海報等相關文件或其他資料

足資證明者 

7.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：學生身分證明文件、特

殊專長證明文件、政府機關指定出國比賽之公

文影本、學生當選國手證明 

9/11 

（三） 

4 

彰化縣 113 學年度第

1 學期自強優秀學生

獎學金 

1.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

2.服兵役役男之甲、乙、丙級

扶助家屬 

3.特殊境遇家庭 

4.家庭遭遇變故致生活陷於困

難（需經班導認定及學校出

具證明） 

5.設籍彰化縣 6個月以上 

6.前一學期平均成績在 80分

以上且綜合表現良好（身障

學生得不採健體成績） 

無限制 

1.申請書 

2.學生證影本（正、反面且須加蓋註冊章） 

3.前一學期學業成績證明書（學校加蓋證明章） 

4.身分證明文件 

5.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 

 

※由於本獎學金申請門檻高，將由註冊組依成績

篩選名單通知符合資格者提出申請。 

10/7 

（一） 

5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

育署：113學年度第 1

學期高級中等以下學

校發給優秀原住民學

生獎學金 

1.具原住民身分 

2.前一學期改過銷過後，無小

過以上處分者 

【學業優秀獎學金】 

1.前一學期學習領域成績達乙

等以上 

2.無任何一科不及格者 

無限制 

【學業優秀獎學金】 

1.申請書 

2.身分證明文件 

3.前一學期成績證明文件 

4.前一學期獎懲紀錄 

※本獎學金將通知原住民身分學生提出申請。 

9/23 

（一） 

📢學藝股長宣布後 

張貼班級布告欄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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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

彰化縣陽明教育慈愛

協進會：113 年度自

強卓越獎助學金 

1.低收／中低收入戶或清寒戶

或單親或中重度殘障戶。 

2.上學年度德育成績 80 分以

上或均在甲等以上。 

3.上學年度智育成績 70 分以

上且不得有一科不及格。 

4.特殊才能表現（如：國語文、

科展、音樂、體育、美術、

數學、網博相關競賽） 

無限制 

1.申請表 

2.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

3.低收入戶證明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或清寒證明或

中重度殘障證明 

3.日常表現成績或獎懲與缺曠課證明 

4.112學年度成績單或獎狀影本 

5.教師推薦函（含家庭狀況、在校學習情況、老

師評語） 

9/18 

（三） 

7 

原住民族委員會：113

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清

寒原住民學生助學金 

1.凡就讀國內公私立國民中小

學，符合清寒條件之原住民

學生。 

2.家戶所得總額在 50 萬元以

下者。 

無限制 
1.申請表／特殊狀況申請表 

2.檢附父母親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 

9/18 

（三） 

8 

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

發展促進基金會：113

學年度第 1 學期行天

宮助學金 

1.因父、母親或主要經濟負擔

者死亡、罹患重大傷病、失

蹤、服刑、身障等情形或家

庭遭遇重大災難者。 

2.單親、隔代教養、特殊境遇

或扶養人口眾多等長期貧困

家庭。 

無限制 

1.助學金申請書 

2.在學證明或學生證影本 

3.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 

4.申請學生金融機構存簿封面影本 

5.當年度低收/中低收入戶證明、特殊境遇家庭證

明、身心障礙手冊、重大傷病卡 

6.近期所發生災難、變故或重症等之證明文書（如

死亡證明書、醫療診斷證明書、服刑或重大災

害證明等） 

9/13 

（五） 

9 
彰化縣普光慈善會：

113年助學金 

1.設籍彰化縣之學生 

2.因父、母親或主要經濟負擔

者死亡、罹患重大傷病、失

蹤、服刑、身障等情形或家

庭遭遇重大災難者 

3.前一學期在學成績總平均

65分(含)以上，且無記過紀

錄 

無限制 

1.助學金申請書 

2.近期所發生災難、變故或重症等之證明文書

（死亡證明書、醫療診斷證明書、服刑或重大

災害證明等）；或領有特殊境遇家庭證明、身

心障礙手冊、重大傷病卡 

4.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（需有記事欄） 

5.前一學期學業成績證明 

6.日常表現紀錄表（無記過之證明） 

7.實際註冊費(學雜費)影本 

8.申請人之郵局存摺影本 

9/27 

（五） 

10 

財團法人國際單親兒

童文教基金會：2024

年度單金獎助學金 

1.單親家庭子女。 

2.上學年（上、下學期）學業

成績總平均 75分以上。 

3.限一戶一名，同父、母之兄

弟姊妹，不論校別、學歷，

限一人申請。 

4.國一新生無國中成績故不具

申請資格。 

無限制 

※應備文件── 

1.申請書 

2.申請者本人及監護人戶籍謄本正本，共同監護

者需檢附雙方戶籍謄本（需有紀事內容） 

3.113學年度在學證明正本（或學生證影本加蓋

學校核章） 

4.112學年度全學年成績單正本 

※加分文件── 

1.重大傷病紙本證明或重大傷病卡正反面影本 

2.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 

3.低收入戶證明正本 

9/30 

（一） 

 


